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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114學年度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辦法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 

  二、臺北市所屬各級學校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計畫。 

    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0年3月18日北市教國字第1103032812號函。 

貳、目的 

  一、鼓勵校長和教師運用公開授課方式，相互觀課學習教學經驗、教材教法、教具製作、視聽媒體

運用、資訊融入教學，建立專業發展共識，促進教師合作成長。 

  二、藉以切磋教學方法，精進教學專業能力、觀課班級經營，有效輔導學生生活；增進教學技能，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達到教學目標。 

參、實施對象： 

    1.全校授課人員(含校長、教師兼任行政及教授該學年1節以上之科任教師、學習中心教師等)，應

進行公開授課至少1次、觀議課至少2次。 

    2.其他教師、代課（理）教師等則為鼓勵參加。 

肆、實施流程與內容 

  ※ 實施流程圖如下: 

 

 

 

 

  一、每學年度校長及每一位教師不限領域，得結合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教專)進行一場以上公開

授課，科目依其任教或專長科目為原則。 

  二、教師公開授課資料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即九月、三月)於本市「國小教師精進教學網」

登錄完畢。 

  三、前項工作完畢後，教務處將於隔月(十月初、三月底)將公開授課資料填入校內辦理時間規畫表

(如附件1)，供全校教師登記觀課，並於每月教師會議公告週知。 

  四、公開授課者於授課日至少兩週前於「國小教師精進教學網」上傳教案(參考附件2)。 

  五、教學觀察者安排無課時間進行教學觀課活動，於觀課日至少前一週至教師精進教學網登記及下

載教案，並主動了解班級學生學習狀況；入班觀察協助拍攝數位照片（參考附件3），並至教師

精進教學網填寫記錄指標與專業回饋，亦可填寫校內之「公開授課觀課紀錄表(附件4)」。 

  六、每次公開授課以正常化為原則，教學觀課時間以每節40分鐘為一單元。 

  七、每場次授課校長或教師主動邀請至少2名本校教師參與觀課，教學觀課結束，於一週內進行回饋

並至教師精進教學網完成專學省思與專業回饋，亦可填寫校內之「公開授課自評表(附件5)」。 

伍、實施方式 

  一、安排公開授課：由教務處彙整「公開授課辦理時間規劃表」（附件1）。 

  二、設計教學活動：授課者針對教學內容進行設計，於教學觀摩日前兩週上傳教師精進教學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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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同儕觀課教師參閱。 

  三、進行教學觀察：同儕夥伴依排定時間入班進行教學觀察，觀察過程中至少拍攝二張數位照片，

並至教師精進教學網填寫記錄指標與專業回饋，亦可填寫校內之「公開授課觀課紀錄表」。 

  四、教學省思紀錄：教學結束，授課者依據同儕回饋內容進行分享、省思，並將省思所得至教師精

進教學網填寫。 

  五、完整公開授課以完成教師精進教學網各表件為原則，若有完成上述表件（附件2、附件3、附件4、

附件5）電子檔，亦可上傳至公共磁碟指定路徑。 

陸、獎勵：完成公開授課並填妥各表件，教學者記嘉獎1次。 

柒、本辨法經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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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114學年度公開授課-辦理時間規劃表 

項次 授課者 授課班級 科目 時間/節次 參與觀課者(人)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備註： 

一、請各位老師自行選填一場次公開授課。 

二、繳交資料： 

    1.授課者或觀課者以完成教師精進教學網之各表件為原則。 

  2.除填寫教師精進教學網之表件外，亦可參考運用校內表格： 

      (1)授課者填寫【附件2】教學活動設計單、【附件5】公開授課自評表。 

    (2)觀課者填寫【附件3】教師同儕學習活動照片、【附件4】公開授課觀課紀錄表。 

  3.以上各種表件請至公共磁碟\行政處室\02教務處\【01】訊息公佈專區\10教學研究\03公開

授課\114下載。 

三、教學活動設計(教案)單電子檔，請於教學前兩週上傳至教師精進教學網。 

四、授課者若有完成上述表件（附件2、附件3、附件4、附件5）電子檔上傳至公共磁碟\行政處室

\02教務處\【01】訊息公佈專區\10教學研究\03公開授課\114\02授課者彙整完成之表件-附

件2.3.4.5(檔名範例__一年級國語公開授課-王大明)。 

五、全校授課人員(含校長、教師兼任行政及教授該學年1節以上之科任教師、學習中心教師等)，

應進行公開授課至少1次、觀議課至少2次。 

六、實施流程：(黃底代表公開授課者；藍底代表觀課教師) 

    公開授課者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登錄教師精進教學網→教務處隔月(十月初、三月底)彙

整辦理時間規畫表→觀課教師登記→公開授課日兩週前上傳教案→觀課日前一週至教師精

進教學網下載教案→完成觀課、議課→公開授課/觀課結束一週內填寫回饋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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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114學年度公開授課－教學活動設計單 

（授課者填寫） 

授課

教師 
 

學

習

目

標 

 

年級  

教學

領域 
 

學生

先備

經驗

或 

教材

分析 

 

教學

單元 
 

教材 

來源 
 

教學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午 第      節 

教學活動 時間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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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114學年度公開授課－同儕學習活動照片 

（觀課者協助拍攝） 

 

活動：公開授課                日期： 

 

活動：教室觀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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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114學年度公開授課－觀課紀錄表 

（觀課者填寫） 

觀課教師 _____________老師 觀課日期    年  月  日 

授課教師  教學年/班  

教學領域 

教學單元 
 

教學內容  

教學觀察 

教學活動 學生表現 

  

優點  

疑惑  

觀課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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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114學年度公開授課－自評表 

（授課者填寫） 

授課教師  教學年/班  

教學領域 

教學單元 
 

教學內容  

實際教學 

內容簡述 

教學活動 學生表現 

  

學習目標 

達成情形 
 

自我省思  

同儕回饋後

心得 
 

 


